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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記（百慕達）集團有限公司
*
 

LUNG KEE (BERMUDA) HOLDINGS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55） 

網址：http://www.irasia.com/listco/hk/lkm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末期業績 
 

業績 
 
龍記（百慕達）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2,273,399  2,064,882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3 39,748  47,691 
投資物業公平值之減少   (13,000)  (16,500)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之撥回(已確認)減值虧損淨額  179  (98) 

製成品及在製品存貨變動  (1,874)  9,308 

原材料及已用消耗品  (819,753)  (770,398) 

僱員福利開支  (571,062)  (552,461)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48,189)  (137,900)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7,919)  (8,100) 

其他開支  (435,585)  (415,049) 

租賃負債之利息開支  (455)  (509) 

     

除稅前溢利  315,489  220,866 

所得稅開支 4 (87,648)  (39,785) 

     

年度溢利  227,841  18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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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收入     

於其後可能被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40,659  110,896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  40,659  110,896 

     

年內總全面收入  268,500  291,977 

     

  港仙  港仙 

     
每股基本盈利 6 36.07  2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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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68,500  181,500 

 物業、廠房及設備    668,494  656,086 

 使用權資產    80,510  86,094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所支付之按金 

    

95,283 

  

40,948 

 遞延稅項資產    14,576  14,893 

       

    1,027,363  979,521 

       

流動資產       

 存貨  7  604,275  577,128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  8  280,508  270,372 

 銀行結存及現金    833,586  918,623 

       

    1,718,369  1,766,123 

       

流動負債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付款項  9  249,700  261,406 

 合約負債    32,143  33,839 

 租賃負債    3,379  5,441 

 應付稅項    55,486  41,045 

 應付股息    270  241 

       

    340,978  341,972 

       

流動資產淨值    1,377,391  1,424,15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404,754  2,403,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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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8,270  30,845 

 租賃負債    5,643  8,848 

 其他應付款項  9  99,569  89,585 

       

    133,482  129,278 

       

資產淨值    2,271,272  2,274,39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3,168  63,168 

儲備    2,208,104  2,211,226 

       

總權益    2,271,272  2,274,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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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應用 

 

本年度強制生效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年度，本集團已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於二零二

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之以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編製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之修訂本  COVID-19 — 相關租金寬減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香港會計準則  利率基準改革 — 第二階段 

第 39 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4 號及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 16 號之修訂本   

 
此外，本集團應用於二零二一年六月頒佈之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旗下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詮釋委員會（「委員會」）之議程決定，其釐清實體在釐定存貨之可變現淨值時之成

本應列為「進行銷售所需之估計成本」。 

 

於本年度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應用對本集團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財務狀況及表

現及／或此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事項並無重大影響。 

 

應用委員會 ─ 出售存貨所需之成本之議程決定（香港會計準則第 2 號存貨）之影響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委員會通過其議程決定釐清實體在釐定存貨之可變現淨值時之成

本應列為「進行銷售所需之估計成本」。尤其是，有關成本是否應僅限於銷售增量成本。

委員會認為，進行銷售所需之估計成本不應僅限於增量成本，亦應包括實體出售其存

貨須承擔之成本，包括非特定銷售增量成本。 

 

本集團於委員會議程決定前之會計政策為僅計及增量成本釐定可變現淨值。於應用委

員會議程決定後，本集團改變其會計政策，在釐定存貨之可變現淨值時計及增量成本。

新會計政策已獲追溯應用。 

 

應用委員會議程決定對本集團財務狀況及表現並無重大影響。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7 號  保險合約及相關修訂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之修訂本  概念框架之提述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及香港會計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 

準則第 28 號之修訂本  之間之資產銷售或投入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之修訂本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後 

  COVID-19 — 相關租金寬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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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之修訂本  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以及 

  香港詮釋第 5 號（二零二零年） 

  之有關修訂
3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及香港財務報告  會計政策之披露
3
 

準則實務聲明第 2 號之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 8 號之修訂本  會計估算之定義
3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之修訂本  單一交易所產生資產及負債之 

  相 關 遞 延 稅 項
3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 號之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 — 擬定用途前 

  之所得款項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37 號之修訂本  有償合約 — 履行合約之成本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善 

  （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
2
 

 
1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將釐定之日期或典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期，於可見將來，應用所有其他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不會

對綜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１號之修訂本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以及香港詮釋第 5 號（二零
二一年）之有關修訂 
 
該等修訂本為評估報告日期起延遲最少十二個月之結算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負債提供

澄清及額外指引，當中： 
 
 訂明負債應基於報告期末存在之權利而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具體而言，該等修

訂本澄清： 

 

(i) 該分類不受管理層在 12 個月內結算負債之意圖或預期所影響；及 

(ii) 倘該權利在遵守契諾有條件，即使借款人在較後日期方測試是否符合條件，

該權利只會在報告期末已符合條件之情況下存在；及 
 
 澄清倘負債具有條款，可由對手方選擇透過轉讓實體本身之權益工具進行結算，

則僅當實體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金融工具：呈列將期權分開確認為權益工具

時，該等條款方不會對其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造成影響。 
 
此外，由於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之修訂本，香港詮釋第 5 號已經修改，以使相應措詞

保持一致且結論不變。 
 
根據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尚未償還負債，該等修訂之應用將不會導

致本集團之負債須重新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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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１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實務聲明第 2 號之修訂本會計政策之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修訂為「重大會計政策 資料」以取代「主要會計政策」條款下之

所有情況。倘會計政策資料與實體財務報表所載其他資料一併考慮時，可能合理預期

影響一般用途財務報表的主要使用者基於該等財務報表作出之決定，則該等資料屬重

大。 

 

該修訂本亦釐清，儘管有關款項並不重大，但由於相關交易、其他事項或狀況之性質，

故會計政策資料可能屬重大。然而，並非所有與重大交易、其他事項或狀況有關之會

計政策資料本身屬重大。倘一間實體選擇披露非重大會計政策，則有關資料不得掩蓋

重大會計政策資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實務聲明第 2 號作出重大性判斷 （「實務聲明」）亦經修訂，以說明

實體如何將「四步法評估重大性流程」應用於會計政策披露及可判斷有關會計政策之

資料對其財務報表而言是否屬重大。實務聲明已附加指引及實例。 

 

預期修訂本之應用不會對本集團財務狀況及表現構成重大影響，惟可能會影響本集團

重大會計政策之披露。應用之影響（如有）將披露於本集團未來之綜合財務報表內。 

 

香港會計準則第 8 號之修訂本會計估算之定義 
 
該等修訂本定義會計估算為「存在計量不明朗因素之財務報表之貨幣金額」。會計政策

可能要求財務報表中之項目以涉及計量不確定性之方式進行計量 — 即會計政策可能

要求有關項目以不能直接觀察到之貨幣金額進行計量，且必須進行估算。於此情況下，

實體應制定會計估算，以實現會計政策載列之目標。制定的會計估算涉及使用基於最

新可得可靠之資料之判斷或假設。 

 

此外，香港會計準則第 8 號之會計估算變動概念予以保留，惟有進一步澄清。 

 

預期修訂本之應用不會對本集團財務狀況及表現構成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之修訂本單一交易所產生資產及負債之相 關 遞 延 稅 項  
 
該等修訂本縮窄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所得稅第 15 及 24 段遞延稅項負債及遞延稅項資

產的確認豁免範圍，使其不再適用於在初始確認時產生相等的應課稅和可抵扣暫時性

差額的交易。 

 

於應用該等修訂本後，本集團將確認延稅項資產（倘應課稅溢利很可能被用作抵銷且

可扣減暫時差異可被動用時）及就與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相關的所有可扣減及應課

稅暫時差額確認遞延稅項負債。 

 

該等修訂本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報告期間生效，且允許提早應用。

本集團仍在評估應用該等修訂本之全面影響。 

  



8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 號之修訂本物業、廠房及設備 ─ 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該等修訂本訂明，將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帶到使其能夠按照管理層擬定之方式運作

所需之位置及條件所產生之任何項目成本（例如測試相關物業、廠房 及設備是否正常

運行所生產之樣本），以及出售此項目之所得款項應按照適用準則於損益中確認及計量。

項目成本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2 號存貨計量。 

 

預期修訂本之應用不會對本集團財務狀況及表現構成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善（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 
 
年度改善對本集團營運有關之以下準則作出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 
 
該修訂澄清，就評估修改原有財務負債條款是否構成「百分之十」測試項下之重大修

改，借款人僅包括在借款人與貸款人之間已支付或收取的費用，包括由借款人或貸款

人代表他人支付或收取之費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租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附隨範例 13 之修訂本將有關出租人租賃物業裝修之償還之

闡述例子刪除，以消除任何潛在之混淆。 

 

預期修訂本之應用不會對本集團財務狀況及表現構成重大影響。 

 

2. 收入及分類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模架及相關產品之製造及銷售。收入指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撥備後之

年內對外部客戶所售貨物發票值。本集團於某一時間點確認收入。 

 

 來自模架及相關產品之製造及銷售之收入 
 
 本集團製造並直接向客戶銷售模架及相關產品。當貨品之控制權轉移至客戶時（即當

貨品交付至客戶之時），即確認收入。於客戶取得相關貨品控制權前進行的運輸及其

他相關活動被視為履約活動。於交付後，客戶對貨品之分配方式及銷售價格擁有全面

酌情權，對銷售貨品負有主要責任，並須就貨品承擔過時及損失之風險。本集團給予

貿易客戶之信貸期介乎三十日至九十日。 

 

 於所有合約之履約責任中，其原有預期期限為一年或以下。 
  
 本集團只有一項營運分類，該分類按照向主要營運決策者（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呈報

以供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之資料釐定，該分類為本集團之綜合業績，包括所有收入、

開支及稅項開支。結果，本集團只有一組報告分類。有關此分類的資料可以參考整份

綜合財務報表。因此，僅呈列實體披露及地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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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之分類收入及分類業績指分別載於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之收入及除稅後

溢利。 
 
 實體披露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絶大部份非流動資產乃位於相關集團實體所在

地點，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下列為按交付地點劃分的本集團收入之分析：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  1,981,499  1,787,260 

其他  291,900  277,622 

     

  2,273,399  2,064,882 

 

 本集團之客源極為廣泛，覆蓋歐洲、美洲及亞洲。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並無單一客戶佔本集團收入 10%以上（二零二零年：無）。 

 

3.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16,193  13,578 

租金收入，扣除約 521,000 港元 

(二零二零年：480,000 港元)之直接支出 

政府補助（附註） 

  

4,602 

2,670 

  

3,548 

15,910 

雜項收入  2,936  6,540 

     

  26,401  39,576 

     

其他收益及虧損：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8,108  4,315 

滙兌收益淨額  5,239  3,800 

     

  13,347  8,115 

     

  39,748  47,691 

 

附註: 合共 2,670,000 港元（二零二零年：15,910,000 港元）之概無任何未履行條件附帶

著之政府補助乃一間位於中國的附屬公司為其生產設施及技術改進之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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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開支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開支（抵免）包括： 

    

     

香港利得稅 

 — 本年度 

 —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1,747 

(36) 

  

1,860 

(193) 

     

  1,711  1,667 

     

香港以外司法權區之稅項     

 — 本年度  76,050  40,629 

 — 中國預扣稅  12,001  — 

     

  88,051  40,629 

     

遞延稅項     

 — 本年度抵免  (2,114)  (2,511) 

     

  87,648  39,785 

  
 於《2017 年稅務（修訂）（第 7 號）條例草案》之兩級制利得稅率制度下，合資格集團

實體首 200 萬港元溢利將按 8.25%的稅率繳納稅款，而 200 萬港元以上之溢利則按 16.5%

的稅率繳納稅款。不符合兩級制利得稅率制度資格的集團實體，其溢利將繼續以 16.5%

的統一稅率繳納稅款。 

 

因此，合資格集團實體首 200 萬港元估計應課稅溢利將按 8.25%的稅率繳納香港利得稅，

而 200 萬港元以上之估計應課稅溢利則按 16.5%的稅率繳稅。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規定，中

國附屬公司之稅率於該兩年為 25%。 

 

 中國外商投資企業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後賺取之保留溢利的股息分派須按 10%稅率

繳納預扣稅，除非獲條約減免。根據香港與中國內地的稅務條約，適用於本集團之預

扣稅稅率為 5%。 

 

 於香港及中國以外司法權區產生之稅項乃按於該等司法權區適用之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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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股息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年內已確認宣派之股息：     

 

二零二一年中期股息 — 每股 15 港仙（二零二

零年：二零二零年中期股息每股 10 港仙） 

  

94,752 

  

63,168 

二零二零年末期股息 — 每股 18 港仙（二零二

零年：二零一九年末期股息每股 11 港仙） 

  

113,702 

  

69,485 

二零二零年末期特別股息 — 每股 10 港仙（二零

二零年：二零一九年末期特別股息 — 無） 

  

63,168 

 

271,622 

  

— 

 

132,653 

     

 董事會已決定支付末期股息每股 20 港仙（二零二零年：末期股息 18 港仙及末期特別

股息 10 港仙），合共約 126,335,000 港元（二零二零年：末期股息 113,702,000 港元及末

期特別股息 63,168,0000 港元）予於二零二二年六月九日名列於股東名冊上之本公司股

東。 

 

6. 每股基本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按照以下之數據計算：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為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本年度之溢利 

  

227,841 

  

181,081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股份數目：     

     

為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數目  631,677,303  631,677,303 

 

 由於年內或於報告期末並無尚未發行之潛在普通股，故並無呈列兩個年度內之每股攤

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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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存貨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材料  530,528  501,507 

在製品  67,213  68,894 

製成品  6,534  6,727 

     

  604,275  577,128 

 

 本集團年內已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約 1,656,164,000 港元（二零二零年：1,571,027,000

港元）。 

 

8.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152,642  190,791 

應收票據  22,421  18,372 

減：信貸虧損撥備  (15,407)  (20,346) 

     

  159,656  188,817 

其他應收款項  2,931  2,582 

按金及預付款項  117,921  78,973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280,508  270,372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來自客戶合約之貿易應收款項為 210,310,000 港元。 

 

 一般而言，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之信貸期介乎三十日至九十日。下列為於報告年度結

束時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之賬齡分析（以發票日期為基礎呈列）。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六十日  136,833  159,859 

六十一至九十日  26,443  29,504 

九十日以上  11,787  19,800 

     

  175,063  209,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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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43,792  57,448 

應付票據  13,757  11,799 

增值稅應付款項  28,862  36,220 

僱員經濟補償金撥備  129,194  138,770 

應付薪金及花紅  78,886  71,530 

按金及應付費用  27,028  23,427 

其他應付款項  27,750  11,797 

     

總額  349,269  350,991 

減：列載於流動負債下之一年內屆滿款項  (249,700)  (261,406) 

     

一年後屆滿款項  99,569  89,585 

 

 下列為於報告年度結束時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以發票日期為基礎呈

列）。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六十日  46,009  49,956 

六十一至九十日  7,166  15,875 

九十日以上  4,374  3,416 

     

  57,549  69,247 

 
 一般而言，購買貨品的信貸期介乎三十日至一百五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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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之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繼續專注模架及相關產品之製造及銷售業

務。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收入約 2,273,399,000 港元（二零二零年：

2,064,882,000 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

227,841,000 港元（二零二零年：181,081,000 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每股基本盈利為 36.07 港仙（二零二零年：28.67 港仙）。 

 

回顧期內，全球經濟仍受到 2019 冠狀病毒病（「COVID-19」）及其新型變種病毒所影響，

整體營商環境及經濟尚未恢復。受惠於中國防疫措施成效理想，集團上半年度銷售業績表

現不俗。然而，下半年度中國經濟開始放緩，加上國際航運運作不暢順及運費成本高企，

全球供應鏈受阻及原料價格上升及通脹壓力等，以致集團下半年度業績稍遜預期。但整體

而言，相對去年同期業績表現，集團營業額仍見增幅。 

 

在回顧期初，歐美等國仍受困於疫情嚴重，消費及商貿生產活動均受重大打擊。而另一方

面，由於中國境內疫情相對受控，生產力得以迅速恢復及穩定，因而大量全球訂單轉至中

國生產，帶動中國出口業務顯著增長。中國內需市場如小型家電產品、電子科技產品及玩

具產品等亦持續向好。中國整體市場發展順暢帶動了集團客戶訂單亦有所增長。由於部份

集團客戶仍受疫情影響而生產能力和人手不足，需將部份工序外發加工。而集團中國境內

廠房在 COVID-19 大流行初期已迅速及有序地恢復產能並持續保持穩定的生產優勢，故能

有效承接市場上需求加工含量高之優質模具產品訂單，因而增添了集團深加工收入。受惠

於中國整體市場持續發展，集團上半年度銷售及利潤均錄得理想增幅。 

 

然而，回顧期的下半年度，中國內銷市場開始放緩。隨著醫療及防疫用品供應回復穩定，

醫療健康相關產品需求回落。小型家電產品、電子科技產品需求雖然持續，但相對上半年

度的大幅增長亦稍為緩和。而第四季度，由於歐美各國推動更進取的防疫措施，商貿生產

活動逐步展開，因而對中國產品的倚賴減低，對中國出口業務帶來一定壓力。 

 

回顧期內，物流運輸及原料價格顯著上升。受疫情影響，各地貨運港口需全面或局部關閉，

以致國際航運運作受阻及運費成本高企，導致全球貨物供不應求，通脹加劇。中國國產模

具鋼材價格顯著上升，尤幸集團靈活調整售價及倉存，減輕原材料成本上升的風險。再加

上中國政府介入穩定原材料價格，國產模具鋼材價格在第四季度開始趨於平穩。 

 

整體而言，雖然面對疫情帶來各種衝擊，集團憑藉有效的營銷策略，成本控制及提升生產

效率，再加上人民幣升值等因素，相對於二零二零年，集團稅後利潤仍然錄得增長。 

 

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收入較去年增加 10.1%。於回顧年度內，

用於產生收入的原材料及已用消耗品的相關成本（包括製成品及在製品存貨變動）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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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而原材料和消耗品在收入所佔的百分比下降至 36.1%（二零二零年：36.9%）。本集

團的製造成本受到控制，而僱員福利開支及其他開支分別增加 3.4%及 4.9%。此外，物業、

廠房及設備折舊增加 7.5%。 

 

於回顧年度內，投資物業之公平值之減少較去年同期減少約 3,500,000 港元。其他收入減少

約 7,943,000 港元，主要是由於中國政府補助減少。實際稅率增加至 27.8%（二零二零年：

18.0%）乃主要由於上年轉回中國所得稅以前年度超額撥備及增加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由於上述原因，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溢利增加 25.8%至 227,841,000 港

元（二零二零年：181,081,000 港元）。 

 
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總權益約 2,271,272,000 港元(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2,274,394,000 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結存及現金

約 833,586,000 港元(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918,623,000 港元)及並無任何借款(二零

二零年：無)。 

 

銀行結存及現金乃存放於香港及中國主要銀行作短期存款。 

 

本集團具備充裕現金以應付本集團的營運及資本承擔，COVID-19 疫情沒有影嚮本集團之財

務狀況。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聘用約 3,300 名僱員。本集團對僱員實行具競

爭力之酬金制度。晉升及加薪皆按其表現評估。本集團尚會因應僱員之個人表現向其批授

購股權。 

 

展望 

 

隨著各國相繼擴大接種 COVID-19 疫苗，疫情帶來的負面影響預計會逐漸減退。然而，歐

洲政局開始不穩，俄羅斯與烏克蘭戰爭勢必對全球經濟、金融體系、物流供應等造成很大

困擾。全球經濟復甦將面對很大阻力及變數，市場前景在現階段仍難以預測及充滿隱憂。 

 

基於歐洲局勢不穩，展望上半年，各國會保持審慎觀望態度。國際航運受阻亦影響歐洲市

場貨物付運，加上原料短缺、通脹持續、加息等不利因素，全球經濟難以在短期內得以復

甦，中國出口業務會進一步受壓。 

 

集團預計中國消費產品市場會繼續放緩。由於中國樓市漸趨淡靜，家電用品需求因而減少。

醫療行業產品因應疫情減退而需求回落;而新科技電子產品的需求則仍會向好。至於環保新

能源汽車的發展因受到制式不同及充電配置未到位，以致產品未能普及化，有待時機成熟

才能推動汽車模具進一步發展。集團會緊貼環球市場趨勢來整合其營銷策略及網絡，以強

化其競爭優勢。 

 

集團預計原材料及模具鋼材價格會因應通脹壓力而反覆浮動。集團除進一步管控營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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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亦會適當跟隨市場狀況來調整產品價格以降低原材料成本上升帶來的營運風險和壓

力。 

 

現正中國香港 COVID-19 新型變種病毒疫情嚴峻，為配合中國香港政府抗疫政策，集團已

安排中國香港員工輪流家居工作，以減輕相互傳染機會。尤幸集團主要業務設於中國內地，

運作未受疫情影響。配合現今視訊科技，集團整體工作溝通配合上，或有不便但仍然運作

順暢。 

 

然而，在業績公佈前，中國內地疫情有反彈跡象，廣東省深圳市及東莞市已實施全民檢測

以嚴防疫情再度爆發，此影響部份客戶運作，對未來業務帶來不確定性。集團會不斷評估

情況，以應對未來的變化。 

 

面對難以預測的市場變化，集團會抱持審慎嚴謹態度，致力及專注發展核心業務，並持續

改善內部生產及管理，務求為集團取得穩健的增長和健康的回報。 

 

藉此機會，董事局感謝全體員工的努力配合和貢獻。此外，對各股東及業務夥伴一直的鼎

力支持，致以衷心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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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協同管理層審閱了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已討論了各項內部監

控措施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綜合財務報表。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之工作範圍 
 

本初步業績公告所載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表、綜

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有關附註之數字，乃經本集團之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

行同意，等同本集團該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數額。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之《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應聘服務準則》或《香港保證應聘服務準則》，德勤‧關

黃陳方會計師行就此執行之工作並不構成保證應聘服務，因此，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並不會就初步業績公告發表任何保證。 

 

末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於將在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

會」）上向股東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 20 港仙（二

零二零年：末期股息 18 港仙及末期特別股息 10 港仙）予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九日名列股東

名冊之股東。待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建議之末期股息將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

一日或該日前後分派予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日（包括首尾兩天在內）暫停

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如欲符合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之資格，所有股票連同

已填妥之過戶表格（附於股票背頁或另行填寫）或標準過戶表格，最遲須於二零二二年五

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

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17 樓 1712-1716 舖。 

 

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下午五時正，於新加坡 The Central Depository (Pte) Limited 開設

之證券戶口記存有本公司股份之股東，可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 

 

本公司同時將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八日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九日（包括首尾兩天在內）暫停辦

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如欲符合獲派建議末期股息之資格，所有股票連同已填妥之過戶表

格（附於股票背頁或另行填寫）或標準過戶表格，最遲須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七日下午四時

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

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17 樓 1712-1716 舖。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七日下午五時正，於新加坡 The Central Depository (Pte) Limited 開設之證

券戶口記存有本公司股份之股東，可獲派建議末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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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入、出售或贖回證券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之股份或其他證券。 

 

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一直遵守於二零二一年內生效的載於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守則條文。 

 
 
 承董事會命 

 邵鐵龍 

 主席 
中國香港，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邵鐵龍先生（主席）、邵玉龍先生、韋龍城先生、丁宗浩先生、邵旭桐
先生及邵宇衡先生；及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達義博士、李裕海先生、王克勤先生及何腊梅女士。 
 
 
*僅供識別 


